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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马须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姚勇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总经理毛娟女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收入 34,055 5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16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08 51,711.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增加2.3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08,760 312,001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9,159 41,057 -4.62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4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

合计 265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8.61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亏损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亏损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11.76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亏损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亏损减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加2.3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航空客运市场

复苏，客运收入增加，亏损减少。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04,468,93

6

51.90 3,257,005,885 无 0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2,124,03

6

14.4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0,872,83

7

9.66 0 未知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83,021,828 3.77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484,148 1.77 0 无 0

美国航空公司 境外法人 270,606,272 1.49 0 无 0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685,354 1.44 0 无 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077,475 0.4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

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644,579 0.39 0 无 0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547,561 0.38 0 无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6,147,463,051 人民币普通股 6,147,463,051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2,612,124,0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612,124,036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872,837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50,872,83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3,021,828 人民币普通股 683,021,82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0,484,148 人民币普通股 320,484,148

美国航空公司 270,606,27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0,606,272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261,685,354 人民币普通股 261,685,35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72,077,475 人民币普通股 72,077,47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

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644,579 人民币普通股 70,644,579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68,547,561 人民币普通股 68,547,5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和航信

（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2,648,836,036股H股股票。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上表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中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包含由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因分别认购本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持有的608,695,652股H股股份以及本公司2022年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持有的368,852,459股H股股份，南龙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上述

认购H股股份各自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 H股股份。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SPV公司担保情况表：

序号 已设立的SPV公司

是否已实际为其提供

担保

已担保的金额（亿美元）

1 南航1号 是 1.50

2 南航2号 是 1.40

3 南航3号 是 3.28

4 南航5号 是 0.92

5 南航6号 是 0.35

6 南航7号 是 0.35

7 南航8号 是 0.35

8 南航9号 是 5.88

9 南航10号 是 5.17

10 南航11号 是 2.98

11 南航12号 是 0.25

12 南航13号 是 0.25

13 南航14号 是 0.33

14 南航15号 是 3.11

15 南航16号 是 5.26

16 南航17号 是 1.49

17 南航18号 是 2.50

18 南航19号 是 0.51

19 南航20号 是 0.51

20 南航21号 是 0.48

21 南航22号 是 0.48

22 南航23号 是 0.48

23 南航24号 是 2.78

24 南航25号 是 2.04

25 南航26号 是 4.73

26 重航1号 是 3.52

27 重航2号 是 0.32

28 厦航1号 是 0.66

29 厦航2号 是 0.10

30 厦航3号 是 0.09

31 厦航4号 是 0.19

32 厦航5号 是 0.19

33 厦航6号 是 0.20

34 厦航7号 是 0.11

35 厦航8号 是 0.19

36 厦航9号 是 0.19

37 厦航10号 是 0.19

38 厦航11号 是 0.19

39 厦航12号 是 0.08

40 厦航13号 是 0.19

41 厦航14号 是 0.18

42 厦航15号 是 0.18

43 厦航16号 是 0.09

44 厦航17号 是 0.09

合计 / / 54.33

备注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厦门航空在其已获授权的人民币26亿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内

进行调剂，厦航1号、厦航3号、厦航17号担保额度分别调整至0.66亿美元、0.09亿美元、0.09亿美元。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重庆航空对上述44家SPV已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4.33亿美元，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3月31日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717计算， 约为人民币

373.34亿元，均包含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269 20,24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2 2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440 2,65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57 61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937 1,94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535 1,387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26 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47 152

其他流动资产 5,723 5,746

流动资产合计 32,836 32,77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699 744

长期股权投资 6,290 6,20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59 65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0 49

投资性房地产 372 341

固定资产 90,939 90,810

在建工程 33,750 33,32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22,685 126,491

无形资产 6,449 6,54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05 6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73 12,4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3 96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5,924 279,230

资产总计 308,760 312,00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7,193 53,674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1,681 1,70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8,031 14,351

预收款项 4,515 3,383

合同负债 1,548 1,49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467 4,564

应交税费 500 640

其他应付款 8,531 7,93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985 41,167

其他流动负债 11,764 12,536

流动负债合计 140,215 141,45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8,070 15,316

应付债券 19,194 19,128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69,387 72,963

长期应付款 255 289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55 7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 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7,370 6,94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5,155 115,429

负债合计 255,370 256,88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121 18,121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775 52,77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61 261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79 2,57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577 -32,6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合计

39,159 41,057

少数股东权益 14,231 14,0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3,390 55,1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08,760 312,001

公司负责人：马须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勇会计机构负责人：毛娟

合并利润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34,055 21,471

其中：营业收入 34,055 21,47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6,569 28,055

其中：营业成本 33,294 24,92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43 75

销售费用 1,329 1,045

管理费用 872 760

研发费用 114 88

财务费用 817 1,166

其中：利息费用 1,482 1,516

利息收入 121 118

加：其他收益 777 55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9 6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9 67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 2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0 3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67 -5,907

加：营业外收入 85 61

减：营业外支出 21 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03 -5,851

减：所得税费用 321 -1,31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24 -4,539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24 -4,539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1,898 -4,496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74 -4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24 -4,539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898 -4,496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74 -4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7

公司负责人：马须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勇会计机构负责人：毛娟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051 23,21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 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6 6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946 23,88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631 15,00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605 7,3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737 1,25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5 2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138 23,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08 1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852 51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 9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87 60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536 3,4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36 3,4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 -2,8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2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200 14,49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200 14,4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00 28,91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141 26,26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25 1,56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576 27,8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76 1,08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4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41 -1,73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889 21,45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948 19,720

公司负责人：马须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勇会计机构负责人：毛娟

(一)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29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4月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在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4楼33A1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2人，杨斌监事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林晓春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任积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资料已于2023年4月18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截至本意见提出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29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3-02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授权担保情况：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航空” ）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

30日期间向河北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航空” ）、“厦航一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至“厦航二

十三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PV公司” ）、厦门航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

租赁” ）、厦门航空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金融” ）及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航

空” ） 分别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7.89亿元、35.60亿元、10亿元、1亿元及7.23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上

述被担保人均为厦门航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 截至本公告日， 厦门航空已实际为河北航空、SPV公司及江西航空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25.49亿元、21.34亿元及6.10亿元,尚未对厦航租赁和厦航金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金额；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对象中，河北航空、江西航空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4月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在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3楼330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一致审议同意厦门航空

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

向河北航空新增担保2.68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7.89亿元或等值外币；向SPV公

司新增担保9.6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5.60亿元或等值外币；向厦航租赁提供新增

及累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向厦航金融提供新增及累计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担保；在江西航空的其他出资方以其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的前提下，厦门航空按出资比例为江西航空新

增担保1.3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7.23亿元或等值外币。 授权厦门航空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人签署相应担保文件。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审议董事7人，实际参与审议董事7人。 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有关议案

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河北航空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

法定代表人：陈洪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35.9亿元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机场专用路经营

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航空器材、工具设备租赁，航空器材的销售（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限制经营的除外）；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预包装食品、日用品、工艺品、纪念

品零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洗衣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在工商银行的信用评级为AA-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 100%。

2023年3月资产负债率：94.31%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32.87 3,659.57

负债总额 3,762.53 3,451.21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185.35 2,015.70

资产净额 70.34 208.35

2022年1-12月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51.67 891.97

净利润 -1,378.50 25.82

2、被担保人名称：“厦航一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至“厦航二十三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物流园区)虎屿路7号二楼201之四

法定代表人：王青

注册资本：依据每家SPV公司运营飞机数量及机型而定，分别为人民币10万元至人民币20万元不等；

经营范围：飞机及飞机设备的租赁业务（限SPV）；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无银行信用评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100%。

其中，“厦航一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至“厦航十八号（厦门）飞机租赁有限公司” 已设立且已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厦航十九至二十三号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为厦门航空计划新设公司。 SPV公司暂无一年

又一期财务数据。

3、被担保人名称：厦门航空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22号俊汇中心2006室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港币28,960万元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采购飞机、采购发动机、采购航材、采购航油、飞机租赁、航空咨询服务等业务。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100%。

2023年3月资产负债率：4.56%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5.92 262.11

负债总额 11.87 11.96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1.87 11.96

资产净额 254.05 250.15

2022年1-12月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3 0.04

净利润 6.92 1.19

4、被担保人名称：厦门航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C栋4层431单元H

法定代表人：蔡进高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亿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租赁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

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的项目）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75%，厦航金融持股25%。

2023年3月资产负债率：39.93%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74.55 1,678.52

负债总额 668.73 670.25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668.73 670.12

资产净额 1,005.82 1,008.28

2022年1-12月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41 9.18

净利润 30.81 2.05

5、被担保人名称：江西航空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昌北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康志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亿元

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维修航空器/机体、

动力装置、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以外的航空器部件、航空器/发动机无损检测；航材供应链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食品销售；网上贸易代

理；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在中国银行的信用评级为A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航空持股60%，江西省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

2023年3月资产负债率：70.81%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96.21 3,206.94

负债总额 2,162.22 2,270.80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119.86 1,168.54

资产净额 934.00 936.14

2022年1-12月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3.45 352.17

净利润 -427.54 2.14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厦门航空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55%股权，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持有34%和11%股权。河北航空、SPV公司、厦航金融均为厦门航空的全资子公司。厦航租赁由厦

门航空持股75%，厦航金融持股25%。 江西航空为厦门航空的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持有江西航空60%股权。

三、担保授权的主要内容

（一）厦门航空向河北航空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增连带责任担保2.68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累

计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7.89亿元或等值外币。

3、担保范围：河北航空飞机租赁合同涉及的主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4、担保期限：根据主债务期限约定。

（二）厦门航空向SPV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增连带责任担保9.6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累

计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5.60亿元或等值外币。

3、担保范围：厦门航空为SPV公司对境外出租人所负的债务（如租金、税金、返机补偿等应付款项）及租赁

合同项下责任提供担保。 当SPV公司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债务时，厦门航空需按约定履行担保责任，承担向境

外出租人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等合同义务。 厦门航空在最高担保额度内，可根据实际运营飞机数量及租赁期

限，在各自对应的SPV公司内分配和调剂使用具体担保金额。

4、担保期限：担保期限为至SPV公司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为止，如果发生续租则相应延长担

保期限。

（三）厦门航空向厦航金融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增及累计余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

担保。

3、担保范围：银行授信。

4、担保期限：根据授信合同期限约定。

（四）厦门航空向厦航租赁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增及累计余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担保。

3、担保范围：项目融资下借款人需履行的全部义务，主要为借款本息等。

4、担保期限：根据主债务期限约定。

（五）厦门航空向江西航空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在江西航空的其他出资方以其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

保的前提下，厦门航空按出资比例为江西航空新增担保人民币1.33亿元或等值外币，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7.23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3、担保范围：江西航空飞机租赁合同或融资合同涉及的主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4、担保期限：根据主债务期限约定。

截至本公告日，厦门航空未超出授权范围与任何第三方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

拟授权厦门航空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与相关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本

公司将根据实际担保合同签署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作为厦门航空的子公司，河北航空、SPV公司、厦航租赁、厦航金融及江西航空的重要决策和日常经营均在

厦门航空的绝对控制下，重大风险可提前预见并有效防范。 厦门航空制订了严格的筹资规范，严格监控河北航

空、SPV公司、厦航租赁、厦航金融及江西航空的筹资情况。董事会认为，在厦门航空的统一经营和管理下，河北

航空、SPV公司、厦航租赁、厦航金融及江西航空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厦门航空对河北航空、SPV公司、厦航租

赁、厦航金融及江西航空提供担保，充分考虑了上述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符合本公司和厦门航空整体发展的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同意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厦门

航空分别向河北航空提供新增担保2.68亿元人民币，累计余额不超过27.89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向SPV公司

提供新增担保9.65亿元人民币，累计余额不超过35.6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向厦航租赁提供新增及累计余

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向厦航金融提供新增及累计余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担保；向江西航空提供新增担保1.33亿元人民币（按公司持股比例担保），累计余额不超过7.23亿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事项充分考虑了上述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符合

公司和厦门航空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担保对象河北航空、SPV公司、厦航金融均为

厦门航空的全资子公司；厦航租赁由厦门航空持股75%，厦门航空全资子公司厦航金融持股25%；江西航空为

厦门航空的控股子公司，担保以其他出资方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为前提。 公司和厦门航空可有效控制和防

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厦门航空为自费飞行学员培训费提供贷款担保，所担保的贷款余额约为人民币

13,298.7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0.32%，已履行连带责任担保的数量约为人民币

2,120.20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已运营的44家SPV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33亿美元，迄今无逾期担

保情况；厦门航空为其控股子公司（除SPV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59亿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404.9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98.63%(以

上担保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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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4月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在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3楼330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须伦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资料已于2023年4月1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 关于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绩效合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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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4月28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方案，

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

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含），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

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4亿元（含），额度范围内滚动管理，投资于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等

存款类产品。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现金管理相关事宜。鉴于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期限即将相继

到期，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延期方案，

延长期限分别自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含），额度范围内滚动管理，投资于七天通知存款

和可转让大额存单等存款类产品。 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现金管理相关事宜。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0年6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8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7.76亿元，用于引进31架飞机和偿还公司借款等募投项目。 2020年10月13日，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航南沙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租

赁公司” ）作为引进31架飞机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2023年3月31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人民币115.70亿元，累计产生现金管理收

益及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4.00亿元。 剩余资金人民币16.06亿元进行现金管理，包括大额存单人民币15.59亿元

和七天通知存款人民币0.47亿元。

（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0年10月，公司完成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9.80亿元，用于飞机购置、航材购置及维修，引进备用发动机及补充流动资

金等募投项目。 2020年11月13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增加南沙租赁公司作为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飞机购置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人民币134.04亿元，累计产生现

金管理收益及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6.39亿元。 剩余资金人民币32.15亿元存于专户和进行现金管理，包括存于

专户人民币 0.04亿元，大额存单人民币32.02亿元和七天通知存款人民币0.09亿元。

二、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将延长使用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情况下， 公司拟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

增加公司收益。

（二）额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含）。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三）期限

延长期限分别自前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即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延长期限自2023年6月23日至2024年6月22日，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延长期

限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4年10月22日。

（四）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及保障资金流，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为七天通知存款和可转让大额存单等存款

类产品，具体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匹配不同产品和期限。

（五）实施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签署相关文件， 在最高额度范围内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

宜。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

途，在专户下为闲置募集资金存放七天通知存款等存款产品开设专用结算子账户。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在

授权范围内合理安排上述存款类产品，保证存款资金为闲置募集资金。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做好信息披露；

（二）对存款产品进行持续跟踪，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措施收回存款本息，确保资金的

流动性和安全性；

（三）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进度的情况下，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

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延长使用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法获得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 同意公司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其中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

（含），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长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

（含）。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通过现金

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